附件6：   《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表
	提意见单位和（或）专家
	单位名称、专家姓名、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、E-mail

	
	

	条文编号
	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及其理由/资料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（纸面不敷，可另增页）
请将意见和建议于2006年11月28日前返回：

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（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，邮政编码：100835）
联系人：林常青  高鹏   电　话：010-58933472　    传真：010-58934739

E-mail：linchq@mail.cin.gov.cn
